






為甚麼可持續發展城市與兒童權利相關？

了解更多全球目標 11 及相關活動點子，瀏覽：
UNICEF HK教育資源網：https://edu.unicef.org.hk
UNICEF Club：https://club.unicef.org.hk
全球目標11：https://www.globalgoals.org/11-sustainable-cities-and-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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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乏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不平衡，數百萬兒童面臨著生活中的
挑戰和權利未能實踐的問題。

透過回收和升級再造來減少浪費，
例如：在你居住的樓層放置回收箱，
並鼓勵鄰居使用它。

減少碳足跡和交通擠塞以達致可持續的環境，
例如騎單車或步行。

推廣香港的自然遺產，例如拍照並透過
社交媒體分享美麗的景色。

推廣兒童友好和共融遊樂場的概念。
為社區的兒童組織工作坊，讓他們發聲，
創造其理想的遊樂場。

第6條
兒童有生存和發展

的權利。

第24條
健康的身體、清潔食水和

有營養的食物，
都是兒童的權利。

第27條
不論貧困或弱少，
所有兒童必須享有
基本生活所需。

第23條
如兒童有殘疾，必須得
到特別照顧，讓他們亦

有充實的生活。

第12條
兒童有權發表意見，

並獲得尊重。

第31條
兒童有權遊戲和休息。

你可以做甚麼？
可持續發展
城市及社區

兒童權利
公約

聯合國


